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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侵害弱势群体的案件频发，各类非法证券期货、非法

集资、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并且犯罪手法紧跟时事热点、花样百

出，我们一不小心便会着了道。为了让大家更全面地了解犯罪手

法，提高防范意识，各地公安局、法院和证监局都会梳理典型案

例，剖析作案手法，给出预警提醒。小新会定期为大家搬运典型

案例，希望大家以例为鉴，提高警惕。

自2024年 4月至2025年底部署开展全国打击非法集资专项

行动以来，各地、各部门扛牢政治责任、建优工作机制、实施精

准拆弹，多措并举、扎实推进，一批风险隐患被及时发现，一批

大案要案得到稳妥处置，一批违法分子受到严惩，阶段性成效显

著。为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众防范非法集资的意识和能力，特选取

几个典型案例，对非法集资惯用套路等犯罪手法集中剖析，以案

说法、以案示警。

一、把网络诈骗平台转手他人能脱罪吗？—网络平台集资诈骗案

2018 年 10 月，被告人彭某奇从他人处购买了重庆某科技有

限公司准备进行集资诈骗活动。2019 年 6 月，彭某奇委托他人

研发制作了某系统上线运营，并邀约被告人戴某桥等人加入某科

技公司。某系统平台以价格虚高的商品寄售模式为幌子，采取诱

骗的方式吸引会员投资，并主要通过“以新还旧”的方式对会员



进行返利。彭某奇系某科技公司实际控制人，负责公司及经营平

台的全面管理。戴某桥负责公司平台市场推广、会员管理等业务。

某平台以微信群宣传为主要推广方式。为吸引更多的人到某

平台投资，彭某奇安排戴某桥等人通过刷单、展示虚假投资获利

数据、抽取佣金等方式进行诱骗。2019 年 11 月，因会员人数众

多，为规避因无法返利导致平台崩盘的风险，彭某奇通过戴某桥

积极联系被告人赵某，商定彭某奇以 600 万元的价格将某科技公

司及经营的某平台移交给赵某，并安排戴某桥等人协助赵某运营

并培训新员工。为防止会员抽资离场，彭某奇、戴某桥并未将某

科技公司及平台转让事宜通知会员。2019 年 11 月 21 日，赵某

接手某科技公司后继续运营某平台。后赵某陆续从某科技公司骗

取的会员资金中支取 600 万元通过戴某桥等人交给彭某奇。

经审计，2019 年 6 月 26 日至 2020 年 1 月 20 日，集资参与

人实际被骗资金 1.5 余亿元。某科技公司支付宝账户共计向彭某

奇、戴某桥等 56 名人员净转账共计 8000 余万元，其余资金用于

某科技公司及平台采购商品、支付日常费用等。2019 年 11 月 21

日至2020年 1月 20日，集资参与人实际被骗资金9087.95万元。

经鉴定，某平台网站数据库中会员总数 57122 人。经查，彭某奇

使用某科技公司及平台涉案资金 1000 余万元主要用于其个人使

用和消费。赵某使用某科技公司及平台涉案资金 500 余万元主要

用于其个人使用和消费。2020 年 1 月 9 日，民警将被告人彭某



奇、戴某桥抓获。同年 1月 14 日，将被告人赵某抓获。案发后，

侦查机关依法冻结、扣押了相关涉案财产。

那么彭某奇、戴某桥作为网络集资诈骗平台的负责人，为逃

避后期无法返利的风险，将涉案平台转手赵某的行为如何认定，

即二人是否对平台转手后的涉案金额承担刑事责任？重庆市南

岸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彭某奇、戴某桥、赵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采用网络平台商品寄售模式诱骗不特定人员进行投

资，并采用“以新还旧”的方式进行返利，三名被告人的行为均

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彭某奇、戴某桥将网络集资诈骗平台转手赵

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中止，其前期所实施集资诈骗犯罪行为所造

成的侵害一直处于持续状态，二人单方面退出并不意味着犯罪终

了，与接手人赵某形成承继的共犯，二人应对某平台整个运营期

间（自 2019 年 6 月 26 日至 2020 年 1 月 20 日）所产生的集资诈

骗数额 1.5 余亿元承担刑事责任。赵某以其接手涉案公司及平台

为始，承担集资诈骗刑事责任。对彭某奇、戴某桥及各自辩护人

提出二人不应对涉案平台转手赵某后的涉案金额承担刑事责任

的意见，不予采纳。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彭某奇犯集资诈骗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 50 万元。被告人戴某桥犯集资诈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 40 万元。被告人赵某犯

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 40 万元。在案扣



押、冻结款项分别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在案查封、扣押的房

产、车辆、物品等变价后分别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不足部分

责令三被告人继续退赔并按照同等原则分别发还。对扣押的三被

告人的作案工具手机依法予以没收。

此后，彭某奇、戴某桥、赵某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

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 警示：网络集资诈骗平台转手运营不等于犯罪终了

随着信息时代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集资诈骗平台花样百

出。与传统集资诈骗模式比，一方面，互联网的虚拟性使得集资

诈骗网络平台突破了物理地域上的界限，涉案平台一旦线上运营，

受害者众多，分布面广，犯罪破坏性极强，社会危害性极大；另

一方面，网络集资诈骗使得犯罪人逃避打击的便利性增强，违法

成本降低。本案中，彭某奇等人通过商品寄售模式开展网络集资

诈骗平台，短短 6 个多月的时间，涉及集资参与人数达 5万余人，

集资诈骗金额达 1.5 余亿元，网络集资诈骗的特点在本案得到了

充分的体现。

本案审理的难点在于彭某奇、戴某桥二人犯罪数额的认定，

涉及如何看待其将某系统平台转手赵某的行为性质，即二人是否



对平台转手后的涉案金额承担刑事责任问题。公诉机关第一次起

诉指控彭某奇、戴某桥的犯罪金额是以涉案平台转手赵某时为截

止计算时间的。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如果简单地以集资诈骗平台

发起人“转手”他人时间点为截止时间，认定发起人集资诈骗犯

罪数额，因多数集资参与人前期往往存在返利甚至盈利现象，导

致存在集资诈骗数额较少或者无法计算的问题，如此便明显放纵

了犯罪，不符合客观事实，也违背了公众朴素的公平正义感。基

于此，审理期间，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发现，在案证据能够从

客观和主观证明彭某奇、戴某桥与赵某接手涉案平台后形成共同

犯罪的事实，并就该问题及相关事实证据多次与公诉机关沟通，

并书面通知由其决定是否变更起诉。后公诉机关变更起诉指控这

两位被告人对某平台整个运营期间涉案金额承担刑事责任。该变

更指控符合客观事实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要求，得到审理

法院的支持。

通过本案的审理，总结相关网络集资诈骗犯罪的特殊性如下：

一是网络集资诈骗平台运营后，只要有“以新还旧”返利存在，

集资诈骗犯罪行为就已经既遂，故转手平台行为本身不符合中止

所要求的“在犯罪过程中”的时间要件，也就不存在犯罪中止的

理论可能。二是根据网络集资诈骗的特点，网络集资诈骗平台设

立运营后，只要处于未关闭状态，由于网络的传播性强，就会一

直有集资参与人被骗入局，集资诈骗犯罪结果就会处于持续状态，

因此，网络集资诈骗行为属于事实上的继续犯，转手他人继续运



营的行为不等于犯罪终了。三是根据刑法理论，对于继续犯，在

犯罪既遂后犯罪结果处于持续状态中，仍然有与他人形成共犯的

可能。负责人为逃避风险，将涉案平台转手他人继续运营，其与

平台接手者形成承继的共犯，应对整个平台涉案金额承担刑事责

任。综上，网络集资诈骗平台负责人为逃避风险，将涉案平台转

手他人继续运营的行为不等于犯罪终了，亦不是犯罪中止，其与

平台接手者形成承继的共犯，应对整个平台涉案金额承担刑事责

任。（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供稿）

二、集资诈骗案中宣传推介的讲师要担责吗？—以讲课为名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案

2018 年 5 月，曲某成立齐齐哈尔某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

经营“甲壳素投资”“小家电投资”“广告牌项目”。曲某在未取

得金融机构相关资质的情况下以“0 元购”“会员返利送积分”

等名义向不特定公众集资，并通过散发传单等方式向公众开展非

法集资活动，共计吸收 119 名投资人的投资共计 772.15 万元人

民币，造成损失 372.59 万元。

在破获曲某集资诈骗案件过程中发现，张某为该公司某地区

总监（讲师），任职期间负责该地区的推介会宣讲及员工培训工

作。张某通过对店长和店员的业务培训传达曲某对销售产品的规

定及创收业绩方法，通过推介会的方式向集资参与人宣传投资的

合法性及投资高回报的情况，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其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事实和罪名，

张某有异议，辩称其只是讲师，没有参与经营，不参与财务和方

案设计，其只是整个销售流程中的一员，不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其并没有和会员进行签单，没有得到提成。

法院经审理认为，齐齐哈尔某公司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非法吸收资金，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曲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 10 万元。而张某任该公司总监，通过宣讲会等形式向

社会公开宣传，以销售商品为名，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付高额返

利，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罪名成立。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 万元，非

法所得 3 万元予以追缴。

 警示：“讲师”也会成为非法集资的“帮凶”

本案件中，张某以讲师身份在某公司活动中以销售商品为名，

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付高额返利，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明知其宣传内容存在风险，为了获利仍然帮助曲某大力宣传，客

观上由于其帮助传达了曲某的意图和精神，让投资人深信投资的

可靠性，造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最终成为非法集资的

“帮凶”，构成共同犯罪。所以，如果明知公司业务是非法集资

行为还要继续讲课的“讲师”需要注意了：“讲师”有风险，入



行需谨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防非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供稿）

内容来源：人民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银行业》杂

志

风险提示及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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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定或投资行为，风险自担。


